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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isk and Its Contro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陈  韵    黄  怡    CHEN Yun, HUANG Yi

在空间规划背景下，工业地区更新是获取可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方式，可以充分发挥土地再利用价值，实现生产空间、生

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有效转化。但也面临着原有功能带来的累积性环境风险。因此，探索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及其常

态化控制机制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定义工业地区更新中与健康、生态及社会相关的环境风险，分析工业地区更新中涉及环

境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继而以上海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实践为例，阐析其风险控制的相关政策演进，以及环境

风险控制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过程管理、技术规范、资金融通和主体协同4个维度的工业地区

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机制，以期为我国工业地区实现安全、可持续的更新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为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工业地

区更新规划及实施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patial planning,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tilize land resources, which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land reuse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Meanwhile, it also faces the cumulative environmental risk brought by the original function of the land.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risk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and its regular control mechanism. First, the environmental 

risks related to health, ecology and society are defined,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re analyzed. Then, 

taking practice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relevant policy evolution of risk control, and the experience 

and deficiency in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are analyzed in detail. On this basis, including four main dimensions of process 

management, technical support, financing, and subject coordination, the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is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not only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afe and sustainable renewal of industrial areas, but also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0   引言

环境资源紧约束下的存量规划时代，可

供建设的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城市更新成为提

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要手段。而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过程中，许多不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落

后产能面临关停搬迁，由此带来的存量工业地

区更新将释放出巨大潜力。但是，如何消除或

减少原工业用途遗留的环境污染影响，使这些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及其控制机制*

——以上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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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能够平稳安全地转化为城市的新功

能载体，已成为当前空间规划背景下一项具有

普遍性的重要议题。

1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

许多工业地区作为生产空间时，常伴随

着突发性环境风险，地区范围内存在大气、水、

土壤的复杂污染以及生态系统问题。当工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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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更新转变为生活空间或生态空间时，这些地

区则可能存在累积性环境风险。

1.1   环境风险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研究的

定义，环境风险（environmental risks）是相

对于人的健康而言，具有外部性的所有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因素以及所有相关行为，但不包

括那些无法合理修改的自然环境[1]。根据商业

词典（business dictionary）的定义，环境风

险是指企业或组织的活动所产生的废水、排

放、废物、资源消耗等对生物体和环境造成不

利影响的实际或潜在威胁[2]。按我国生态环境

部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 169-2018）[3]的定义，环境风险是指突发

性事故对环境的危害程度及可能性。此定义侧

重于突发性事故造成的影响，是基于建设项目

涉及的物质和工艺系统危险性及其所在地环

境敏感程度的综合表征；对于长期的、缓慢发

生的、潜在的环境危害的考虑，则采用了“环

境风险潜势”的概念。上述从不同尺度、不同

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的定义，目标侧重各异。

1.2   工业地区的环境风险

工业地区的环境风险，指的是由工业生

产活动引起的，对地域空间、自然环境及生命

健康造成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的概率

及程度，包括突发性的事故损害，以及累积的

健康、生态、社会后果。其中，与健康相关的环

境风险是指通过水、土、大气等环境介质传播

的污染物进入人体后所带来的风险，包括对

呼吸道和皮肤的刺激、对重要器官功能的损

害、造成胎儿畸形和细胞癌变等；与生态相关

的环境风险是指由于局部事故引发生态系统

整体影响，包括气候异常、景观品质下降、生

物多样性减少、病菌繁殖等；与社会相关的环

境风险是指公众出于对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

利益的关注而带来的社会动荡，包括游行、静

坐、暴力冲突、网络攻击等。自2000年以来，国

内工业地区就发生了多起环境风险事故或事

件（见表1）。

1.3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

工业地区更新，相当一部分是由原先的

生产空间转变为生活空间或生态空间。其中

许多地区存在的累积性环境风险很可能转移

到后续再利用活动中，形成工业地区更新的

环境风险。当工业用地被重新规划直接作为

经营性、公共性功能时，其中不乏对环境敏感

度高的居住、教育和医疗等用途（见表2）。

而这直接导致了更新项目实施建设使用阶段

的严重“后遗症”。例如常州外国语学校新

校区选址建设紧邻原先的化工厂污染地块，

2016年被报道近500名学生在短期内出现皮

肤、呼吸道不适以及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又

如武汉农药厂旧址更新项目，因基地曾长期

遭受化学污染，在土地出让后遭遇地产商退

回，除退回买地款之外，还索赔1.2亿元；在花

费2.8亿元对地块展开土地污染修复工作后，

才再度挂牌出售。

2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影响因素

由于工业用地存在的环境风险，在各类

工业地区更新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健康、

生态和社会密切相关的环境风险。因此，当前

在市、县层面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对于原先的

工业生产空间在更新再开发过程中向生活、生

态空间的转型进行有效的用途管制，是一项迫

切的任务。这首先基于对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

风险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充分的认知。

时间 地点 事故/事件 起因 影响后果

2004 四川 “3•20”特大水污
染事故

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废
水超标

城市暂停供水，直接经济损
失2.19亿元

2005 吉林 松花江重大水污
染事件

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
爆炸，有毒物质泄漏

5人死亡、1人失踪，近70人
受伤，居民生活受影响

2006 四川 泸州电厂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

电厂调试发生柴油泄漏，
部分柴油流入长江

泸 州 市 区 自 来 水 厂 停 止 取
水，并跨界污染重庆水质

2011 上海 浦东新区康桥儿童
血铅超标事件

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
有限公司排放污染物质

当地1 300多名受检测儿童
中有49名血铅超标，以1—3
岁幼儿为主

2014 甘肃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
公司起火事故

设备故障导致火炬气冒黑
烟

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影响区
域环境质量

2015 天津 “8•12”天津滨海
新区爆炸事故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
火灾爆炸事故

165人死亡，8人失踪，798
人 受 伤 ，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68.66亿元

案例名称 修复工程规模 主要污染物 再利用功能

上海世博园区项目 修复场地≥30万m2 重金属、多环芳烃 展览

北京宋家庄经济适用房
项目（原北京化工三厂

旧址）
修复土方量9万t 有机物、重金属 居住

武汉农药厂项目 修复土方量29.68万m3 有机物 居住、商业综合体

北京炼焦化学厂
南厂区项目

修复土方量2 047 m3，
总计2 746.45 t

酚、硫化物和多环
芳烃 商业服务业

北京染料厂项目 修复土方量5.2万m3 重金属、半挥发化学
有机物 居住

江苏省南通姚港
化工区项目 修复土方量245 742 m3 有机物、农药 居住、绿地

常州外国语学校项目
（常隆污染地块修复

工程）
— 农药类化学污染物

商业综合体（地块
内）、教育（毗邻

地块）

表1  自2000年以来国内部分工业地区环境风险事故或事件

Tab.1  Environmental risk accidents/incidents in China's industrial areas since 2000 (selected)

表2  我国部分工业地区更新项目环境风险状况

Tab.2  The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risk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projects in China (selecte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新闻报道及参考文献[4]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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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环境风险主要影响因素

与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相关的主要

因素众多，包括工业地区的区位、产业与用地规

模、产业构成、原先的生产类别、污染类型、更新

驱动模式和更新再利用的功能等（见表3）。

其中，区位因素与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

风险相关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相邻性上。大量亟

待更新的工业用地往往位于城市中心区，由于

周边人口密度高、空间环境复杂，更易产生健

康和社会风险；滨水工业地区则由于其区位特

征易引发特定介质（地表水、地下水）的生态

污染问题。产业及其用地规模往往与环境风险

的概率、范围和后果都呈正相关。对于有污染

的产业来说，产业规模与能级越大，更新环境

风险存在的几率就越高，影响的后果程度就越

严重；用地规模越大，影响的空间范围就越大。

不同生产类别的工业地区所隐含的环境

风险存在差异性。工业原料制造厂由于涉及大

量化学危险物质的合成，其更新环境风险相对

较高；工业装配制造厂由于生产过程所涉及的

危险化学物质相对较少，更新环境风险相对较

小；工业仓储设施的更新环境风险程度则与所

存储物品的性质及以往是否发生严重事故或事

件息息相关，典型的高风险地区主要为危险品

仓储设施用地。污染物类型对于环境风险控制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污染物的类别、含量、构

成对风险控制技术的选择起决定性作用，也是

工业地区更新场地调查中最基本的调查内容。

再利用方式对于环境风险控制的目标选

择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人体暴露时间，再利用

方式为居住用地时，需要选择较高的环境风险

控制标准；而商业、绿地、产业等功能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选择经济合理的环境风险控制标

准；再利用方式为公共服务设施时，需根据实

际功能进行判断，学校、医院等敏感人群活动

区域不宜建设在留有污染的工业遗址上，而展

览馆等则可以相对灵活地选择控制标准。

2.2   更新规划与实施中对影响因素的选择

        性认知

在当前的城市工业地区更新规划与实施

中，由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和从业者知识结构的

局限，规划管理部门及规划人员对于上述影响

因素的考虑往往是选择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区

位条件、用地规模、再利用功能等方面。当然，

这些因素与重塑城市功能、优化空间景观以及

土地价值最大化的规划目标紧密相关，也关系

到用地性质、开发规模、建筑高度等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核心指标的确定。至于既有的或潜在

的环境污染问题，多数规划从业者要么知之甚

少，要么选择忽略，默认在项目实施阶段留待

环境部门或相关企业自行解决，鲜少有人会将

工业生产过程中所遗留的污染作为更新方案

的主要考量。

对于原先工业用地生产历史与环境现状

调查的疏漏，对于生产类别、污染类型等环境

风险因素知识的缺乏，直接造成了我国许多工

业城市、工业地区更新中的工作被动乃至失

责，工业“毒地”未经调查评估、未经修复治

理，直接转做敏感用途，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

风险事件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生。因此，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为数众多的大

中型工业城市中，工业地区更新时对于环境风

险因素的全面认知与综合考虑是首要问题。

3   上海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

     实践

针对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在考察

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有效的环

境风险控制成为工业地区更新成败的关键。本

文中的环境风险控制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和方

法，保障工业用地（及市政设施场地）再开发

利用的环境安全，消灭或减少环境污染和人体

健康损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少该类事

件发生时造成的损失。以上海为例，探讨工业

影响因素 类型
环境风险相关性

健康 生态 社会 总体关联度

区位
城市郊区工业地区 ○ ○ ○

中城市中心区工业地区 ● ○ ●
城市滨水工业地区 ○ ● ○

产业与用地
规模

大型工业地区 ○ ○ ○
中中型工业地段 ○ — ○

小型工业地块 — — —

产业构成
有主导产业 — — —

低
无明显主导产业 — — —

生产类别

工业原料采掘场 ○ ○ ○

高

工业原料制造厂 ● ● ●
工业装配制造厂 — — —
交通运输设施 — ○ —
工业仓储设施 ○ ○ ○

危险品仓储设施 ● ● ●
工业废物处理设施 ● ● ●

能源设施 ● ● ●

污染类型
无机污染工业地区 ● ○ ●

高
有机污染工业地区 ● ● ●

更新驱动模式
政府驱动 — — —

低企业驱动 — — —
社会驱动 — — ○

再利用功能

居住功能 ● ○ ●

中
公共服务功能 ○ — —

商业服务业功能 ○ — —
绿色空间 — — —
产业功能 ○ — —

表3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影响因素

Tab.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environmental risk in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其中分类方式参考了文献[5-7]。

注：●表示更新风险显著增加，○表示更新风险可能增加，—表示更新风险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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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实践。

3.1   上海工业地区更新的基本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曾长期是

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目前仍居全国工业城市

前列，在存量发展时期面临着大量的工业地区

更新任务。因此，上海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

险控制实践对于国内其他许多工业城市以及

工业地区更新来说有着突出的典型性，对于工

业地区更新中环境风险的控制机制探索有着

重要的引领意义。

1998年2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①通过并

发布《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

暂行规定》②，允许划拨工业用地转变为住宅

或经营性用地，上海工业地区更新进程由此

启动。此后20年，上海工业地区更新陆续经历

鼓励转型、限制转型、重新探索3个阶段，逐步

探索出既能激发工业地区更新积极性，又能

避免利益被原物业权利人和开发商瓜分的更

新政策[8-9]。根据《上海市工业用地布局规划

（2009—2020年）》中明确的产业向104个产

业区块集聚化发展的导向，产业区块以外的

“195区域”③、“198区域”④将分别按照功能

转型、逐步复垦的导向开展更新。按照《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要求，

上海制定了工业仓储用地面积将从2015年

的835 km²减量至320—480 km²的目标[10]。

整体而言，上海在工业地区更新及其中环境

风险控制的探索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3.2   工业地区更新中环境风险控制的政策

        演进

从已经开展的工业地区更新实践来看，

通过持续的政策推动，上海已逐渐建立起一套

多部门协同的风险控制机制，相关的政策演进

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1）初步确立阶段（2014年）。为配合

《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试

行）》（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⑤制

订），集中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本市土地

节约集约水平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人民政府

颁布）、《关于加强本市工业用地出让管理的若

干规定（试行）》（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

理局制订）、《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

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管理办法》（原上海市

环境保护局⑥、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局、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上海市城

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⑦联合颁布），在全国率

先确立了“全生命周期”管理方式。

（2）逐步完善阶段（2015—2017年）。

通过颁布《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

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制订）、《上海市经营性用地和工业

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原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联合制定），一方面，将全生命周期

管理涵盖的范围由工业用地扩展至市政设施

用地，最终覆盖全部类型的经营性用地；另一

方面，逐步建立起工业地区更新环境风险控制

多部门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强化环保、土地、

建设、经信等协同管理，土地储备、出让、收回、

续期等节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土地出

让合同、土地储备协议为平台开展环境风险控

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起点为地块进入土地流

转阶段，但是尚未触及更前端的规划编制阶段。

（3）创新探索阶段（2018年至今）。以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的颁布为起始点，该法令要求原工业用途变更

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

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同时提

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

调查报告评审制度。为落实相关要求，上海于

2019年颁布了《上海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评审

规定（试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制定），首次提出控制性

详细规划编制阶段需开展环境调查评估，从而

有望将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起点

从土地管理前置到规划编制阶段（见表4）。

3.3   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管控

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是以土地出让

合同作为管理平台，对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实行用途、功能、业态、土地使用权的全方位管

理。按照目前的要求，再开发为经营性功能的

地块需先进行土壤环境调查，并向环保部门申

请，若认定污染需要治理，则由土地使用权人

（含土地储备机构）承担责任和费用，达标后

土地方可进入储备、出让、收回、续期流程，相

关材料作为土地出让合同附件。再利用过程中

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可采取无

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责令恢复到土地供应

文件约定的原状等措施。

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可分为4个阶

段（见图1）：①环境调查阶段，初步判断进入

储备、出让、收回、续期流程的土地污染物含量

是否超过标准，环境风险较小的直接进入流

转，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

则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②风险评估阶段，

对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的土地，需进行详细的健

康风险评估，并由第三方机构开展评审。若环

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则进入流转，若对人体

健康的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则纳入全市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不得供

应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同时

需开展风险管控和修复。③治理修复阶段，制

定修复方案并实施场地修复和工程控制，将通

过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后可以安全利用

的地块移出名录，并进入流转。④再利用阶段，

即后续再利用施工和使用过程的环境风险监

管。遵循“全生命周期管理、按阶段监管落实”

的原则，上述4个步骤分别以初步调查评估报

告、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与修

复效果评估报告、土地出让合同为管理要件，

实现从进入土地流转到再利用全过程的环境

风险控制。

从过程管控现状来看，虽然成效明显，但

①1998年，组建成立国土资源部；2018年，组建成立自然资源部。

② 自2019年7月24日起，该暂行规定由自然资源部废止。

③ 规划工业区块外、集建区内的现状工业用地，编制《上海市工业用地布局规划（2009—2020年）》时，该类用地面积共计约195 km2。

④ 规划工业区块外且在集建区范围外的现状工业用地，编制《上海市工业用地布局规划（2009—2020年）》时，该类用地面积共计约198 km2。

⑤ 2018年，组建成立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⑥ 2018年，组建成立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⑦ 2015年，组建成立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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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不足。针对不同用地类型（工业与市

政设施用地）和情形范围（储备、转让、续期

等），基本实现了土地管理、场地修复、建设实

施、再利用监控的全过程风险控制。但是规划

编制阶段的环境风险控制意识仍然薄弱，城市

规划阶段预先的环境评估、合理的空间用途引

导以及综合的修复方案还有待加强，以减少整

体经济与社会成本。

3.4   专业的技术标准支撑

除了不断优化管理政策之外，技术标准

的不断完善同样重要。2007年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⑧发布的临时性技术准则《展览会

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HJ/T 

301-2007)是为配合2010年上海世博会工业

地区更新而出台的，而目前实施的《污染场

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

术导则》 《场地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场

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场地土壤污染风险评

价技术导则》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场地管理技

术规范均是在此技术准则基础上分化形成。

自2015年以来，为适应多部门协同的工业用

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的需要，上海又推出了多

部地方性的技术规范，确保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治理修复、再利用监管全过程的技术指导

（见表5）。

从技术支撑现状来看，风险评估、治理修

复的标准规范体系不断更新完善，为具体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是现有相关技术标

准集中在环境科学领域，规划领域的环境风险

控制技术导则亟待完善，需要建立将风险控制

理念予以具体化、科学化、精准化、可操作的规

划设计、编制与实施技术标准。这也是今后国

土空间规划中工业地区更新需要实现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安全经济转化的关键技术支撑。

3.5   分类施策的资金保障

《关于加强本市工业用地出让管理的若

干规定（试行）》（2014年）首次提出“谁污染、

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承担

土壤和地下水地质环境修复的相关费用。其初

阶段 时间 政策文件 主要相关内容

初步
确立
阶段

2014年2月
《关于进一步提高本
市土地节约集约水平
的若干意见》

将环境保护作为产业准入门槛之一，并纳入土地利用全生
命周期管理

2014年3月
《关于加强本市工业
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
规定（试行）》

1. 明确在工业用地出让、转让、回收过程评估阶段需进行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检测和评估，检测报告作为合同
附件；
2. 明确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适用强制退出
机制，并按照“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由使用权人承担
修复费用

2014年4月
《关于保障工业企业
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
用环境安全的管理
办法》

1. 明确各级部门关于工业用地更新环境风险控制的权责；
2. 细化一般情形、变更及已经终止或无法确定情形下的场
地责任方认定方式

逐步
完善
阶段

2015年3月
《关于加强本市经营
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
干规定（试行）》

将环境监测评估的范围扩展至原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以及
加油站、危废收集利用与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处置、污水
处理厂等市政设施场地

2016年3月
《关于加强本市工业
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
规定》

1. 工业用地出让、转让、收回前以及过程评估阶段，应当
按照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工业用地土壤和地下水地质
环境质量检测和评估，相关检测报告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附件；
2. 工业用地使用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经相关主管
部门认定，出让人可按约定解除合同，无偿收回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要求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承担土壤和地下水地质环境修复的相关费用

2016年6月
《上海市经营性用地
和工业用地全生命周
期管理土壤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

1. 提出“按阶段监管落实”的原则，将土地储备纳入需开
展环境调查评估的范畴；
2. 针对已储备未实施环境调查评估的，明确由土地储备机
构作为场地责任方，修复费用纳入土地储备成本；
3. 要求在土地出让合同、土地储备协议中落实环境调查评
估与治理修复责任；
4. 明确租赁情形下场地责任方认定方式

2017年3月
《关于加强本市经营
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
干规定（修订）》

将环境监测评估的范围扩展至全部经营性用地

创新
探索
阶段

2018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

1. 实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 ；
2. 明确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
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 明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由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自然
资源部门组织评审

2019年6月

《上海市建设用地地
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效果
评估等报告评审规定
（试行）》

1. 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建立名录制度，完善调
查报告评审制度；
2. 将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划拨纳入需开展环境调查
评估的范畴

表4  上海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政策演进

Tab.4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policy in Shanghai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表5  工业地区更新环境风险管控的上海市地方技术标准

Tab.5  Local technical standards for environmental risk control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政策文件整理。

年份 标准规范 组织制定部门
2015年 《上海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原上海市环境
保护局

2015年 《上海场地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2015年 《上海市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规范》
2015年 《上海市污染场地修复方案编制规范》
2015年 《上海市污染场地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规范》
2015年 《上海市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验收技术规范》
2015年 《上海污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标准）》
2016年 《上海市经营性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场地环境保护技术指南》
2016年 《上海市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场地环境保护技术指南（试行）》

⑧ 2008年，升格为环境保护部；2018年，组建成立生态环境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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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一方面是补充场地污染治理经费的来源，另

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杠杆对潜在污染企业起到

警示的作用。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为避免

由于环境治理资金无法落实而导致城市更新

难以推进的局面，“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并

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例如在同年颁布的《关于

保障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

全的管理办法》中就明确指出，造成场地污染

的责任方已终止或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由各区

（县）人民政府负责筹措环境治理的资金。《上

海市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

土壤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6年）则进一步

将土地储备成本作为落实环境治理资金的重

要载体，提出针对规定出台前已收储的土地，

以土地储备成本支付土壤环境调查评估与治

理修复费用；而未来需储备的土地，责任方可

以通过与土地储备机构协商确定，由土地储备

机构负责落实土壤环境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

工作，相关费用可以纳入土地储备成本。

从资金保障现状来看，目前的资金保障

机制较好地确保了更新项目的推进，也有利

于落实环境风险控制要求。但是环境风险控

制的资金机制仍不健全，资金的主要渠道仍

然以各种方式转嫁到政府财政，缺乏有效的

追缴措施，本质上偏离了“谁污染、谁付费”

的原则。此外，在拓宽资金渠道方面也仍有一

定提升空间。

3.6   多主体协同的参与模式

就全国范围内而言，上海较早地建立起

了由政府部门、原土地使用权人、新土地使用

权人、专家等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政府部门

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上。自2014

年提出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以来，关于工业地

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相关政策的探索，大多

采用市政府发文或多部门联合发文的方式颁

布，已基本建立起市、区两级人民政府、规土、

环保、建管、经信等管理部门协同的管理机制。

工业用地更新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主要体现

在利益协调上，原土地使用权人、新土地使用

权人以土地储备协议、土地出让合同为平台，

明确各自的土壤和地下水水质环境调查评估

与治理修复责任。来自环境科学、城乡规划等

领域的专家则在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

复及修复方案制定中全过程参与和指导。

图1　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示意图

Fig.1  The process diagram of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lands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及《上海市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场地环境保护技术指南（试行）》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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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参与现状来看，上海在多部门及

专家参与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协同机

制，但是社会公众参与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公众参与机制有待完善。长期以来公众仅被赋

予投诉和举报权，例如《土壤污染防治法》颁

布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见图2）要求向社会公开，但本质上公众仍以

被动告知为主，公众监督的广泛度和积极性尚

需进一步加强。

4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机制

以上海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可以构建我

国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机制。这个

风险控制机制反映了工业用地更新中各阶段

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相关主体之间的

关系和参与方式，以及风险控制的技术依据

和资金保障。如图3所示，整体机制由4个维度

组成，也可视作包含4个分机制，即过程管理

机制、技术规范机制、资金融通机制、主体协

同机制。

4.1   环境风险控制的路径——过程管理

过程管理确立了工业用地更新中环境风

险控制的路径，应贯穿规划编制、土地管理、治

理修复、建设实施、再利用监控的全流程。其重

点是完善、优化流程，协调规划调整、土地流

转、环境治理的时序，明确环境调查、风险评

估、治理修复、再利用监管这4个阶段所需开

展的工作。

环境调查、风险评估阶段的首要问题是

合理确定再利用功能和目标风险水平。规划和

自然资源部门及环境部门应基于对区位条件、

占地规模、原有企业生产类别、污染类型等环

境风险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综合平衡城市功

能、生态环境及经济成本效益，共同确定最大

程度发挥场地潜力、满足多方诉求、促进区域

发展的更新用途，及经济可行、生态可持续的

目标风险水平。

治理修复、再利用监管阶段的首要问题

则是规划和环境管理手段的高效协同。修复工

程的方案制定、实施和验收的开展，应与预防

性的规划控制同步。例如，避免在污染场地周

边布置敏感人群活动的功能或在周边地下开

发而导致污染物随地下水发生迁移等。更新再

利用过程中，除了对项目方案的审核、运营管

理的策划，还须建立定期取样检验、巡查走访

图2  《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一批）》所列污染地块

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ntaminated land parcels in The First List of 
Shanghai Soil Contamination Risk Control and Remedia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名录内的地块信息绘制。

图3  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整体控制机制

Fig.3  The overall control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isk of industrial area renewal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的规制，确保对人体健康的环境风险长期保持

在可以接受的水平。

4.2   环境风险控制的依据——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提供了工业用地更新中环境风

险控制的依据，通过制定各项法规和技术标

准，确保环境风险控制的内容、流程与质量，为

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操作指南。尤其需要关注

以下两个方面：（1）构建多层次、跨学科的技

术支撑体系。按照适用范围，在国家层面需要

形成能够与国际接轨、相对统一的标准体系，

在地方层面需要制订符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

和自然条件的地方标准。此外，工业地区更新

涉及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生态环境等跨学科

的工作内容，属于综合实践领域，因此更需要

跨学科的专业技术指南。这与当前空间规划对

规划从业人员的跨学科、跨专业知识储备要求

也是一致的。（2）注重技术支撑体系的更新

和维护。技术标准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技术

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但实际上，我国

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颁布于1995年初，

于2018年8月废止，并分解为两项试行标准⑨。

而这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⑨《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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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规定的5年一次的修订频率[11]，使得我国

工业地区更新长期缺少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

指导。

4.3   环境风险控制的保障——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为工业用地更新中环境风险控

制提供了经济保障，使整体项目得以实施，主

要分为资金扩充、经济惩罚、经济激励等形式。

其中，资金扩充为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的存量污

染土地治理提供资金支持，例如通过对重污染

企业加征税收等方式，在短期内扩充资金，也

可通过设计财政基金或环境责任保险，为经费

无法落实的更新项目持续提供资金。经济惩罚

是通过罚款扩充资金的同时警示潜在污染企

业。经济激励则是通过补贴激励企业协助对潜

在环境风险的排查。多渠道、赏罚分明的资金

筹措渠道不仅有利于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也有利于经济杠杆的合理使用达到标本兼治

的双重作用。

4.4   环境风险控制的模式——主体协同

主体协同构成工业地区更新过程中环境

风险控制的模式，可以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

求。政府部门的主要诉求是优化产业结构布

局、促进政府财政税收、改善环境品质、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原土地使用权人期望在搬迁过

程中获得政府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剥除

冗余的生产部门，也企图尽可能摆脱环境治

理责任；新土地使用权人则希望享受地价优

惠，但也不愿承担转移的环境治理责任和再

利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专家具有

专业知识，但难以长期跟踪研究。公众虽然专

业知识不足，却可能长期暴露在环境风险中。

建立跨部门、多主体的协同参与机制，在于各

方明确职责、发挥优势，形成多角度、全方位

的环境风险监控，提升更新效率和再利用功

能的接受度。

5   结语

在空间规划背景下，工业地区的更新不

仅是发挥土地价值和重塑城市功能的过程，也

是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推动环境生态修复

的契机。充分认识工业地区更新的环境风险，

从过程管理、技术规范、资金融通和主体协同

4个维度构建工业用地更新的环境风险控制

机制，将为我国工业地区实现安全、可持续的

更新提供合理的路径、依据、保障和模式，有助

于实现工业地区更新的功能性、生态性和经济

性综合最优，促进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

间布局的科学转换。同时，也为空间规划体系

下工业地区更新规划及实施在专业知识拓展、

环境风险防范方面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迫切

的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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